 新北市立汐止國民中學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  調、代課登記單
月    日填

	請假教師簽名
	
	假別
	

	請假事由
	

	日期
	自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第        節起

	
	至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第        節止

	公假文號
	

	請假期間所遺課務
	擬授課、代課或補課之時間與教師

	日期
	星期
	節次
	班級
	科目
	日期
	星期
	節次
	科目
	授課老師
	調、代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※注意事項：公假派代請最遲於二天前送至教學組辦理，並請備妥同意派代相關公文；事、病假請自行調、代課後將本表送至教學組備查。
教務主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學組長
